
关于 2020 年暑期放假及秋季开学 

有关工作的通知 
 

校内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根据学校工作实际，现将 2020 年暑期放假、秋季开学

及有关工作安排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 

一、放假时间 

1.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于 2020 年 7 月 11 日（星

期六）至 8月 28 日（星期五）放暑假。 

2.全体教职工（不含附属中学）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（星

期一）至 8月 28 日（星期五）放假轮休。 

3.附属中学按照咸阳市教育局暑期放假及开学安排做

好有关工作，并将暑假安排报党政办公室。 

4.暑假期间有工作任务的，由本单位统筹安排，轮休时

间报分管校领导批准后实施。 

二、开学时间 

1.全日制普通在校学生于 2020 年 8 月 29 日（星期六）、

8 月 30 日（星期日）报到注册，8 月 31 日（星期一）正式

上课。 

2.全体教职工（不含附属中学）于 2020 年 8 月 29 日（星

期六）起正常上班，8月 30 日（星期日）不休息。 

3.由于疫情影响，全省招生录取工作推迟，2020 级专升

本学生、普通本专科新生入学报到时间待定。 

4.受疫情发展影响，秋季开学报到时间如有变更，学校

将第一时间在门户网站发布变更通知，请各单位、各部门及

时关注信息变化并通知师生。 



三、相关工作 

1.保障工作。后勤保障处要统筹规划，周密安排，做好

在建工程、维修修缮、校园管理等工作，保证假期正常的供

电、供水，严格执行公务车辆管理规定，加强楼宇门卫管理

和食品安全管理，确保两校区正常的生活秩序和饮食安全；

信息化建设办公室要加强网上信息监控，确保校园网络正常

运行;教务处做好新学期教学计划制定、教材采购发放的准

备工作，同时根据学生上课安排情况酌情做好 8月 31 日、9

月 1日（星期一、星期二）全校处级以上干部听课安排。 

2.安保工作。放假前，由保卫处牵头，实验室管理处、

图书馆、后勤保障处等相关部门参与，对全校进行一次全面

的防火、防盗、防事故安全生产专项检查，杜绝安全隐患。

假期期间，保卫处要安排好两校区的值班，监督保安公司加

强校园巡逻，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和门禁制度，排查闲杂

人员，确保校园安全稳定。 

3.其他工作。各有关单位要积极配合招生就业处，培训

学院、继续教育学院，做好 2020 年招生录取工作、暑期培

训等工作；学科办要做好“申硕”相关工作准备；扶贫办要

做好旬邑县前义阳村和淳化县的结对帮扶、助力帮扶工作；

学生处（团委）、国际交流处要全面掌握暑期留校学生信息，

并协调有关部门做好留校学生的安全教育及服务保障工作，

同时，要根据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安排好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

活动。 

四、几点要求 

1.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执行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，不得

组织教职工或学生集体外出旅游。处级以上干部外出要严格



执行《咸阳师范学院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外出请销假暂行规

定》。 

2.各单位、各部门执行领导带班制度，学校总值班室值

继续执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。各单位、各部门请于 7月 10 日

前将本单位暑假值班安排表（按标准表格式）加盖公章后报

送党政办公室和保卫处，并将值班安排表在各单位公示栏和

网页予以公布。值班人员要坚守工作岗位，遵守值班时间，

做好值班记录，遇到紧急、突发性事件要及时报告，妥善处

理，不得延误。 

3.各单位于 2020 年 8 月 30 日上午 12:00 前，将教职工

报到情况分别报党委组织部和人事处。各二级学院于 8月 31

日下午 5:00 前，将学生报到情况报学生处。 

4.未经学校批准，严禁在校园内举办与学校无关的各类

培训、讲座等对外服务活动。暑期所有公务车辆一律停驶，

如确有公务需要，严格按照《咸阳师范学院公务车辆管理办

法》办理审批手续。 

5.疫情防控工作要求。 

（1）放假期间学校继续执行封闭式管理，各单位、各

部门负责做好离校师生的去向台账记录工作，离校的师生除

做好健康日报外，要遵循当地防疫工作要求，做好个人防护，

尽量避免到人流量大区域活动。各单位要继续利用线上渠道

做好师生的心理健康辅导、学业问题答疑、防控工作常态化

教育等工作。 

（2）学生处负责留校学生的管理及防控工作；国际交

流处负责校内留学生管理及防控工作；人事处负责在职教职

工及家属管理及防控工作；离退处负责离退休教职工及家属



管理及防控工作；国资处负责校内租住户管理及防控工作；

二级学院负责本学院师生的管理和防控工作；保卫处负责做

好学校门禁的排查、登记等相关工作；后勤处负责做好学校

重点区域（图书馆、食堂、自习室、家属区）的消杀工作，

同时安排好校医院值守工作。 

（3）返校师生需提前向各分管单位或部门提交国家政

务平台或当地的健康防疫码，中高风险地区返回人员还需提

交返程前 14 日内的核酸检测证明，经分管单位、部门验证

通过后，根据咸阳市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方可返回。 

 6.学校总值班室电话：029-33720805  

传真：029-33720001  

   安保值班电话：029-33720110（渭城校区） 

                 029-33587588（秦都校区） 

 

附件：咸阳师范学院 2020 年暑假总值班室干部值班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党政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7 月 1 日 


